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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868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

海关 公 告 2006年 第3号 海关总署日前拟制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对外征求进出口

企业和相关人员的意见。请各相关企业及人员通过海口海关

门户网站、公告栏和电子触摸屏进行查阅，如有修改意见请

于9月15日前反馈至海口海关法规处。 受理反馈意见方式和联

系方式如下： 口头方式反馈，可拨打海口海关业务咨询台电

话或直接到海口海关法规处办公室当面反馈； 书面方式反馈

，可递交书面材料至海口海关业务咨询台或海口海关法规处

办公室； 电子方式反馈，可登陆海口海关门户网站，通过业

务咨询栏目留言。 海口海关法规处地址：海口市滨海大道61

号海口海关玉沙办公大楼7楼706室 海口海关业务咨询电话

：0898－68516526 门户网站地址：http://haikou.customs.gov.cn/

特此公告。 附件：《海关事务担保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二

○○六年九月十一日 主题词：海关事务 担保条例 征求意见 

公告 本关：存档（2）。 海口海关办公室2006年9月11日印出 

校对：林慧录入员：王丽梅（共印2份） 附件：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 （征求意见稿 2006年8月28日） 第一

章 总则 第一条 [立法目的和依据] 为了规范海关事务担保，促

进合法进出，保障海关监督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[适用

范围] 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，为本人或者他人办理海关

业务、履行海关义务提供担保，适用本条例。 第三条 [担保



人主体资格] 具有履行海关事务担保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

者自然人，可以作为海关事务的担保人。 下列法人、其他组

织或者自然人不得作为担保人： （一）国家机关； （二）以

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； （三）企业法人的分支

机构、职能部门； 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担保

人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。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、职

能部门有法人书面授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担保。 第

四条 [海关事务担保的基本原则] 海关事务担保应当遵循合法

、便利、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。 第二章 海关事务担保的适

用 第五条 [担保放行的情形]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

向海关提供担保，申请放行货物： （一）进出口货物的商品

归类、完税价格、原产地尚未确定的； （二）有效报关单证

尚未提供的； （三）在纳税期限内尚未缴纳税款的； （四）

减免税审批手续或者其他海关手续尚未办结的。 第六条［特

定业务提供担保的情形］当事人申请办理下列特定海关业务

的，应当按照海关要求提供担保： （一）办理货物、物品暂

时进出境手续； （二）运输企业承担来往香港、澳门公路货

物运输、境内公路运输海关监管货物等特定经营业务； （三

）将海关未放行的货物暂时存放在海关监管区外场所； （四

）以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向金融机构设立抵押贷款； （五）

办理集中申报手续； （六）办理租赁货物进口手续； （七）

办理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、临时反补贴措施货物进口手续的

； （八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当事人提供担保可以申

请办理的其他业务。 第七条 [适用限制] 国家对进出境货物、

物品有限制性规定，应当提供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，以及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担保的其他情形，海关不予办理担



保放行。 第八条［总担保］当事人就其一定期限内多次发生

的同一性质海关事务，申请向海关提供一次性担保的，经海

关同意，可以提供总担保。 第九条 ［知识产权担保］知识产

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，以及涉嫌侵犯专利权

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专利权请

求海关放行其货物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

海关保护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提供担保。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

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提供总担保。 第十条 [加工贸易货物

担保]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加工贸易货物实行担保制度，具体

办法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。 第十一条 [强制

收取担保的范围]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海关依法收取担保：

（一）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有明显

的转移、藏匿应税货物以及其他财产迹象的； （二）海关在

调查违法行为过程中，有违法嫌疑的货物、物品、运输工具

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； （三）受海关处罚的当事人或者其法

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未缴清罚款、违法所得和依法追缴的

货物、物品、走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前出境的； （四）海

关稽查中对有违法嫌疑的货物无法或者不便封存以及需追征

、补征税款的； 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收取担保的

其他情形。 应当扣留的货物、物品、运输工具属于禁止进出

境的、必须以原物作为证据的或者应当予以没收的货物、物

品、运输工具的，不适用担保。 第十二条 [提供担保的财产

、权利] 担保人可以以下列财产、权利向海关提供担保： （

一）人民币、可自由兑换的货币； （二）银行或者非银行金

融机构的保函； （三）专业担保机构的保函； （四）汇票、

本票、支票、债券、存单； （五）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财产



、权利。 专业担保机构在保证范围内向海关承担担保责任。

必要时，海关可以对专业担保机构的资质进行审核。 行政法

规和规章对特定的海关事务有特殊规定的，担保人只能按照

规定以上述一种或者几种财产、权利作为担保。 第十三条 [

担保范围] 担保人提供的担保，应当与被担保人依法应当履行

的海关义务相适应。 第十四条 ［担保责任] 担保人对被担保

人在担保期限内应当向海关履行的被担保的法律义务承担担

保责任。 第三章 海关事务担保程序 第十五条 [申请文件] 当

事人提供担保申请提前放行货物或办理有关特定海关业务的

，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根据海关的要求提供保函等

权利凭证以及有关文件。 第十六条 [强制担保程序的启动] 海

关依法应当向当事人收取担保的，由海关书面通知当事人，

当事人应当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提供担保。 第十七条

[海关事务保函] 当事人以保函向海关提供担保的，海关事务

保函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： （一）担保人、被担保人的姓

名、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； （二）被担保的法律义务的

种类、数额、期限； （三）担保方式和担保金额； （四）担

保期限和担保范围； （五）担保责任； （六）担保人、被担

保人存款账号或其开户银行账号； （七）海关认为需要说明

的其他事项。 担保人应当在海关事务保函上加盖印章，并注

明日期。 第十八条 [担保审查程序] 海关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文

件后，除总担保申请外，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担

保。海关在3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本海关负责人批

准，可以延长3个工作日，并书面通知当事人。 海关接受担

保的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办理担保手续。海关不予接受担

保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，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



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第十九条 [担保办理程序] 当

事人收到海关接受担保书面通知后，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

权利凭证交付手续或者其他法定登记手续。当事人因特殊原

因无法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担保手续的，可以向海关提出延期

申请。 第二十条 [担保简易程序] 海关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文件

后能够当场决定接受担保，并且当事人能够当场办结担保手

续的，海关直接办结担保手续，不再书面通知当事人。 第二

十一条 [担保生效日期] 海关事务担保自海关收到担保人交付

的财产或权利凭证之日起生效。 第二十二条 [担保期限] 海关

事务担保的担保期限为自担保生效起至被担保人有关法律义

务实际履行完毕止。 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担保期限另有规定的

，从其规定。 第二十三条 [担保金额] 海关事务担保金额按下

列标准确定，并且应当与当事人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相

适应： （一）为提前放行货物提供担保的，担保金额不得低

于应当缴纳的税款总额； （二）为从事与进出境有关的特定

业务提供担保的，担保金额不得低于海关规定的金额； （三

）为行政处罚案件提供担保的，担保金额不得低于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的最低处罚金额。 第二十四条 [担保变更程序] 当

事人因特殊原因要求变更担保内容的，应当在被担保人履行

法律义务期限届满前，向接受担保的海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并

且提交有关证明文件。 海关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变更申请后，

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 第二十

五条 [担保注销退还程序] 当事人已经履行有关法律义务或者

本条例规定的海关依法收取担保的情形不再存在的，海关应

当及时通知担保人办理财产或权利凭证退还手续。 担保人超

过1年仍未办理财产或者权利凭证退还手续的，由海关将担保



的财产、权利凭证等上缴国库。 第二十六条 [担保实现程序] 

被担保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有关法律义务的，海关可以

采取下列措施： （一）以提供担保的人民币、可自由兑换货

币抵缴； （二）以提供担保的汇票、本票、支票、债券、存

单抵缴； （三）书面通知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； （四）以提

供的其他财产或者权利变价抵缴。 海关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

后，仍不足以抵偿被担保人有关法律义务的，海关可以向人

民法院申请对担保人、被担保人的财产强制执行。 第二十七

条 [继续办理手续的义务] 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，不免除被

担保人应当办理其他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。 第四章 总担保 第

二十八条 [总担保的适用范围] 当事人办理下列海关事务，并

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要求的，可以向海关申请办理总担保

： （一）在缴纳税款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要求提前放行

货物的； （二）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

的； （三）海关规定可以办理总担保的其他海关事务。 中华

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实行总担保制度

的，遵照其规定。 第二十九条 [申请总担保的条件] 当事人向

海关申请总担保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当事人从事

进出口业务3年以上； （二）当事人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

的管理制度，且资信良好； （三）担保人没有不依法履行海

关事务担保责任的行为； 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

条件。 第三十条 [总担保的担保期限] 总担保所担保海关事务

的期限由当事人在申请时提出，海关根据办理有关事务的实

际情况依法予以核定。担保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在总担保的担保期限内，当事人

从事所担保的海关事务可以不再向海关另外提交担保。 第三



十一条 [总担保的申请] 当事人向海关申请总担保的，应当以

书面形式提出，并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办理海关事务担保所需

的其他材料。 当事人提交的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（

一）被担保人名称及有关情况； （二）担保人名称及有关情

况； （三）被担保法律义务的内容； （四）被担保法律义务

的期限； （五）总担保的方式以及总担保金额； （六）海关

要求列明的其他事项。 第三十二条 [总担保的审核] 海关对当

事人提交的书面申请以及其他材料应当进行审核。审核采取

书面审查的办法，海关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依法调查了解当

事人的有关情况。海关收到当事人提交的书面申请后，应当

在2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总担保。海关接受总担保申请

的应书面通知当事人。海关不接受总担保申请的，应当书面

告知理由。 第三十三条 [总担保金额的确定] 总担保金额应当

与被担保人在总担保的担保期限内应当向海关履行的法律义

务相适应。 总担保金额由海关审核确定。 第三十四条 [总担

保的实现] 被担保人未按规定履行海关义务的，海关应当按照

本条例规定的方式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。 担保人承担担

保责任后，总担保终止。 第三十五条 [总担保的批准权限] 除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当事人申请在全国范围内适用

总担保的，由海关总署决定。直属海关、隶属海关决定其管

辖范围内适用总担保的申请。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[对当

事人的处罚] 担保人、被担保人违反本条例，采取欺骗、隐瞒

等手段提供担保的，由海关责令其继续向海关承担义务，并

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；影响国家税款征收的，处漏

缴税款50%以上3倍以下罚款。 与担保人、被担保人通谋为其

实施虚假海关事务担保提供方便的，由海关依前款规定予以



处罚。 第三十七条 [对海关工作人员的处理] 海关工作人员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

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（一）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对符合担保

条件的不予办理有关手续或者不按法定时限办理有关手续； 

（二）对不符合担保条件的，违法予以办理致使国家利益遭

受损失； （三）违法私分、挪用担保财物； （四）其他违法

行为。 第三十八条 [法律救济] 担保人、被担保人对海关关于

海关事务担保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向上一级

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第三十九条 

［实施办法］ 本条例的实施办法由海关总署制定。 第四十条

[实施日期]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